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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 「打小人」 是香港民間傳統習俗， 「鵝頸橋打小人」 更是香港旅遊發展局推介的特
色旅遊景點之一，每年吸引不少遊客到場體驗。為吸引客人光顧，不同攤檔各出奇招，更會
在當眼位置豎起橫額，標明 「香港政府發牌」 。

大公報記者早前到灣仔鵝頸橋走訪多位打小人的拜神婆，發現 「打小人有牌照」 原來是
一場 「美麗誤會」 ，她們持有的牌照只是一般商業登記。有地區人士認為，鵝頸橋打小人歷

史悠久，而且是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建議可透過流動式攤檔管理。

神婆持商業登記
􀎠打小人􀎡需交稅

􀎠政府發牌􀎡屬多年誤會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大公報訊】去年年
底，全國人大常委會解
釋了《香港國安法》第
14條和第47條。及後，

特區政府提出修訂《法律
執業者條例》。立法會上

周三（22日）首讀及二讀有關《法律執業
者條例》的修例建議，規範海外律師以專
案認許方式來港參與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
訴訟。二讀辯論終止待續，交付內務委員
會處理。條例草案建議，海外律師以專案
認許方式申請來香港處理國家安全案件
時，要先得到行政長官證明書。當特首有
理由相信申請人不涉及國家安全，或不會
危害國家安全時，就會發出證明書。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近日接受大公文匯
全媒體記者專訪，指這類專案認許申請涉
及國家安全，不適宜亦不應該，甚至無可
能明確有一個列表，說明申請人要符合什
麼國安條件，因為每一單訴訟的議題不一
樣，性質也不一樣。 「每一宗案件所需的
資料都不同，不可能墨守成規，用同一條
方程式審批每宗申請。」

他提到，申請人有責任提供充分資
料。如果申請被拒，將不獲告知原因。
「如果他是認真想來，會將所有相關資
料，一次過呈交行政長官考慮。如果沒有
或是舊調重彈，我不認為值得再提交申
請。」

林定國續指，行政長官審批證明書
時，如果遇到有疑問的地方，可諮詢不同
特區政府部門，例如特區國安委， 「國安
委在國安法中有獨特地位，例如（國安

法）第14條說明它有責任，可以就某些事
情提供意見。至於互相如何配合，要看實
際操作。」

有指，今次修例某程度上令海外律師
「受限制」 ，對此，林定國表示不同意。

他強調，現時機制已很寬鬆， 「我不太有
印象有什麼司法管轄區容許外地律師處理
其本土的國安案件。我們不是要刻意收
緊，削弱合法權力，而是在維護國安的大
前提下，盡量保持寬鬆開放態度，政府盡
心盡力維護固有普通法制度的獨特優
勢。」 他強調，修例後的機制，仍比絕大
部分司法管轄區要寬鬆。

23條立法沒時間表
香港有憲制責任盡早完成基本法23條

本地立法，23條立法亦討論了很多年。林
定國說，律政司及保安局的相關工作小
組，正不斷檢視現時法律有什麼不足，以
及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等。 「你說
哪年哪月哪日做到，實在是今時今日說不
到。但我們立場很清晰，憲制責任是不容
置疑的事情。」

他強調，23條立法勢在必行， 「沒有
一個安定環境，國家不安全，有風險，社
會又出現動盪，謀求發展，追求個人幸
福，安居樂業，這全部都是鏡花水月，沒
可能的。」

他說，立法同時要顧及社會大眾的想
法。他提到，立法必定會達至合適平衡，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如何顯示我們

非常尊重基本的人權自由，雖然自由不是
絕對的，但我們要達到平衡。」

林定國提到，23條本地立法要 「法理
情」 兼備，解說時將理直氣壯。 「無論我
們提出什麼提議，一定會有不同的意見，
香港社會言論自由，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我的原則是理直氣壯，跟人解釋時，有信
心說服別人。」

被問到擔不擔心推行23條立法，會引
致社會事件時，林定國回應指，自己沒有
「水晶球」 ，但會努力確保做好解說工
作，並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理性的，
會聽道理、聽解釋。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鄧文瀚

林定國：國安因素林林總總 審批情況不一 顛覆圖謀從未終止 搞手􀎠跳車􀎡避風頭

稅局強調非發牌機構 不監管營運
鵝頸橋底有常設 「打小

人」 攤檔，一年四季均營
業，也有臨時攤檔，只會在 「驚蟄」 前後經
營。

有檔戶向大公報記者透露， 「驚蟄」 前
後最多人幫襯，兩、三日的收入已可達五、
六萬元，但平日生意不多，常設攤檔要多元
經營才能維持下去，例如提供擇日、睇相、
睇家宅風水等不同服務。那經營 「打小人」
業務是否受稅務局規管呢？

稅務局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局
方並非發牌機構，並不具監管業務營運的法
定權力。但局方強調，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人
士，不論業務是以何種形式或規模運作，必
須遵守《商業登記條例》及《稅務條例》的
規定辦理商業登記和就其應課稅利潤繳稅。
須辦理商業登記的 「業務」 包括為了賺取利
潤圖利而從事的任何形式的生意、商務、工
藝、專業或其他活動。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會計、經濟

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萃才接受《大公報》訪
問時指出， 「打小人」 活動主要集中在 「驚
蟄」 前後的個別日子，或在鵝頸橋的特定地
點，通常只有短暫性影響，相信政府是採取
彈性管理， 「（如果）全部人都在打小人，
阻礙行人、交通就需要規管。」 麥萃才稱，
「打小人」 的活動存在已久， 「小人婆」 可
能因興趣或以兼職形式經營，而相關收入不
算高，相信無論是否納稅，對政府財政不會
有太大影響。

遵守法例

▲月初 「驚蟄」 日，有最少七個打小人檔聘用了臨時 「兼職打
手」 ，有客串一日的助理說，自己只來一天，不用牌照。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打小人攤檔掛起宣傳布幡，上面都寫上 「香港政府發牌」 字
樣，原來是個美麗誤會。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選哪檔？看人龍
每年三月的驚蟄是 「打小人」

高峰期，在鵝頸橋底 「打小人」 的
攤檔，會較平日多逾一倍，有十五、六檔，但每個攤
檔前的排隊人龍有長有短，最多人光顧的攤檔，人龍
要在對面街排隊，有人表示排隊等候了三小時。到底
顧客是基於什麼因素揀選 「打小人」 檔呢？記者在驚
蟄當日隨機訪問了10位市民及遊客，發現大家其實不
是太在意 「政府發牌」 一事，光顧哪位 「小人婆」 主
要視乎排隊人龍的長短、眼緣、口碑。

記者隨機訪問了10位市民，發現疫情過去後，
「職場小人」 是今年 「打小人」 的大熱之選，而更多
人打小人沒有特定對象，只為應節祈福及趕走厄運。

現場有逾15檔的打小人攤檔，有人以 「政府發
牌」 作招徠、有人是經常見報的 「名人」 ，到底如何
選擇？原來近一半人士以人龍的長短而決定，而且要
「不多不少」 。有人進一步解釋 「太多人怕排得耐，
太少人擔心是因為無信譽。」 另有市民會因為網上推
介、合眼緣等原因，選擇覺得合適的 「小人婆」 。

「有沒有牌照我不知道，聽家人說這一檔好，我
就一直光顧這一檔。」 郭小姐稱多年來一直光顧林姑
的攤檔，因為家人介紹，認為信得過。另一位在驚蟄
「打小人」 的蘇先生同樣表示，不會留意牌照事宜，
主要是看到排隊人龍長短適中而選擇，他更反問記
者， 「真的有發牌的嗎？」

顧客意見

【大公報
訊】記者龔學
鳴報道：47
人涉嫌策劃及
組織參加所謂
「35+初選」 ，

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串謀顛覆國
家政權罪，案件由高等法院審
理，昨日於西九龍法院大樓進行
第32日審訊。繼全部被告完成盤
問控方證人、認罪被告區諾軒
後，控方亦完成了對區的交叉詢
問。區在控方盤問下確認，除3名
籌劃者宣布 「退出」 的帖文外，
「35+」 從未有正式宣布終止，其
本人更在宣布退出後，仍然出席
相關會議。庭上形容，其情況猶
如汽車行駛期間，司機突然 「跳
車」 離開。

區諾軒早前曾表示，在所謂
「初選」 投票結束後，他與戴耀
廷及趙家賢等3名計劃組織者分別
在 Facebook 公 開 宣 布 退 出
「35+」 。區當時稱，港澳辦及中
聯辦發聲明譴責後，他認為是
「閃紅燈」 ，計劃必須終止。因
此他分別聯絡戴及趙，表示要終
止或退出 「35+」 。

區昨日在庭上確認，除3名組
織者宣布 「退出」 的社交網站帖
文外， 「35+」 從未有正式公開宣
布計劃終止。他本人更於2020年7
月15日宣布退出計劃兩日後，即7
月17日仍出席港島區相關會議，

討論該區出選的隊伍數目事宜。
法官質疑，區雖然公開宣布退
出，但實質並非完全退出。區回
應說，覺得有 「手尾」 要處理。

其間，法官形容其情況猶如
汽車行駛期間，司機突然 「跳
車」 離開。區認同說法，並指當
時計劃仍進行中，認為即使 「跳
車」 ，自己仍謹慎地留意事態發
展，包括留意立法會報名情況。

區：議員或「無差別」否決財案
此外，昨日區諾軒亦在控方

覆問時澄清否決財政預算案的3種
可能，指出當選人或 「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

根據早前庭上播放片段，公
民黨於2020年3月25日舉行記者會
時，梁家傑就以黨主席身份表
明，公民黨會 「義無反顧」 支持
「35+」 計劃，並承諾會跟從計劃
共識機制行事。

同一片段中，時任公民黨黨
魁楊岳橋亦聲言，只要取得
「35+」 ，該黨會用盡一切方法迫
使政府回應所謂 「五大訴求」 ，
包括否決所有政府議案，甚至是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逼迫
立會解散、特首辭職。

區完成作供後，法官特別提
醒區不可與其他證人討論案情，
更建議他最好不要接觸任何被
告。案件今日續審，預計趙家賢
將出庭作供。

非法􀎠初選􀎡案

▲林定國接受專訪時表示，不適宜說明海
外律師申請專案認許要符合什麼國安條
件。

驚蟄故事❷

「啪、啪、啪」 ， 「小人婆」 手起拖鞋
落，打小人的聲音在鵝頸橋底響起，成為鬧
市中獨特的風景。橋底不同攤檔的當眼位置
有各式各樣的橫額： 「打小人求神作福保平
安」 、 「專業打小人」 ……鵝頸橋底是 「打
小人」 熱門地點，平日有約六、七檔常設攤
檔，提供 「打小人」 、祈福、算命等不同服
務，而這些攤檔都會掛着 「持有香港商業打
小人牌照」 或 「香港政府發牌」 等橫額。

􀎠每年都要交數千元稅􀎡
「我們有牌，大大個在這，沒有牌

（照）我一早被人告了。」 雲姑是鵝頸橋底
其中一個常設攤檔的主理人，她一邊拿出一
張他們所稱的 「合法經營牌照」 向記者展
示，一邊說做這一行需要申請牌照，以及繳
交稅款， 「政府會寄信給我們填收入，按照
收入交稅，每一年都要數千元。」

大公報記者見到這些常設打小人攤檔持
有的牌照，其實是一張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上的業務性質一欄，都是填上 「打小人」 ；
業務名稱一欄，有人寫上持有人的姓名，也
有人在姓名以外，加寫上 「中港著名神
婆」 。

記者在現場見到，有逾七檔的臨時 「兼

職打手」 。被問到是否有牌照，客串一日的
林姑的助理表示，自己只是來一天， 「不用
（牌照）的。」

倡透過流動式攤檔管理
「我想她們（ 「小人婆」 ）那麼多年都

有誤會。」 灣仔東分區委員鍾嘉敏接受《大
公報》查詢時表示，據她了解，早在20年前
有食環署人員向當時的打小人攤檔負責人
稱： 「你們沒有牌照，是不可以在這設置攤
檔做生意，要清走你們的。」 當時一眾的
「小人婆」 相當緊張，事件擾攘一段時間

後，很多人就辦理了商業登記，業務性質就
寫上 「打小人」 。

鍾嘉敏說，各攤檔的人口
耳相傳，之後就各人都持有一
份商業登記證明。食環署無採
取驅趕行動，一眾 「小人婆」
也一直認為自己是 「持牌經
營」 。

食環署回覆《大公報》查
詢時表示，就街道上進行的活
動，可涉及不同部門的工作範
疇，食環署主要工作是保持環
境衞生。署方一直有留意鵝頸
橋底 「打小人」 的傳統習俗活
動，職員會在日常巡邏時留意上址情況，如
發現有人擺放雜物阻礙該署清掃工作，或非
法進行販賣活動，會採取適當行動，以保持
環境衞生。換言之， 「打小人有牌照」 原來
是一場誤會。

「鵝頸橋打小人」 近年吸引不少遊客慕
名前來，在三月 「驚蟄」 前後的 「打小人」
高峰期，橋底更是迫爆。鍾嘉敏指出，鵝頸
橋是主要幹道交匯處， 「小人婆」 在橋底工
作的環境不理想，加上附近有不少巴士站，
車來車往，若人多走出馬路也會非常危險，
建議透過流動式攤檔管理，改善攤檔的環境
之餘，亦可改善周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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